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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说明

一、政策背景
为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收费行为，做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落地实施工作，落实我省关于登革热及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感染精准防控的有关要求，拟修订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和可收费的一次性耗材，暂缓废止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二、政策依据
（一）《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医保发〔2021〕41号）
（二）《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医保办发〔2022〕16号）
（三）《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
（四）《器官移植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
三、主要内容
（一）规范“两热”项目收费管理。对“登革病毒核酸+分型-实时荧光定量PCR法”和“登革病毒抗原检测”项目的名称、内涵、说明等进行完善修订，同步调整价格水平。
（二）修订部分医疗服务项目和可收费的一次性耗材。对“肺脏移植术”等项目的计价说明进行完善，同步删除护理立项指南的“气管插管护理”“气管切开护理”项目可收费一次性耗材清单中的“给药装置”。
（三）暂缓废止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拟暂缓废止“脾穿刺术”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待我省物理治疗和病理类立项指南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落地执行时同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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